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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含募投项目“民用爆破

器材企业技术中心”在内的“南岭科技园”项目建设及将剩余募

集资金全部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富里昂”）作为湖南南岭民用爆

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岭民爆”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剩余

募集资金专项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

规定，对南岭民爆本次终止含募投项目“民用爆破器材企业技术中心”在内的“南

岭科技园”项目建设及将剩余募集资金全部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

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1、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6】140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06年12月11日公开发行 A 股股票1500万股，每股面值 1.00元，每股发行价格

9.3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14,07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1,266.46万元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 12,803.54 万元。募集资金已于2006年12月15日全部到位，并

经湖南开元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2006）内验字第038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所募集资金计划投入“合

资建设起爆器材生产线项目”、“年产12000 吨连续化自动化改性铵油炸药生产线

建设项目”、“年产12000 吨膨化硝铵炸药生产线建设项目”、“组建爆破工程公司

项目”和“民用爆破器材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等5个项目，投资总额为20,982

万元。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2012 年12 月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已累计使用14,029.96万元。具体情

况为：2006年支付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费以及承销佣金745.00万元；置换

公司先期自筹资金投入882万元；2007年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6,062.5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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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4,420.39万元（含通过募集资金专户置换的公司原

利用银行贷款预付合资项目所需土地出让金1,006万元）, 置换公司发行费用

521.46万元; 2009年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1,184.15万元；2010年直接投入募集

资金项目65.54万元；2011年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148.88万元；2012年募集资

金项目没有投入；尚未使用募集资金40.04万元。2012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为150.68万元，与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的差异110.64万元，系募集

资金账户银行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4、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 

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账户余额明细如下： 

开户银行 类别 帐号 余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沙分行东塘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66050154500000086  1,506,777.28  

二、 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情况 

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止2012年末

累计投入金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合资建设起爆器材生产线项目（注） 5,390.00  5,390.00  2,631.24  2013年7月30日  

年产12000吨连续化自动化改性铵油炸药生产

线建设项目  
4,953.00  4,953.00  3,517.23  2007年12月31日 

年产12000吨膨化硝铵炸药生产线建设项目  4,739.00  4,739.00  3,944.30  2008年11月30日  

组建爆破工程公司项目  3,700.00  1,460.02  1,460.02  2007年05月31日  

民用爆破器材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2,200.00  2,200.00  1,210.71  2013年12月31日  

合计 20,982.00  18,742.02  12,763.50   

注：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合资建设起爆器材生产线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为5,390万元；截止2006 年9 月30 日，合资建设起爆器材生产线项目已利用银行贷款投入1,006 万元预付

项目所需土地的土地出让金。2008 年9 月，合资公司湖南南岭澳瑞凯民用爆破器材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

实收资本为人民币1.1 亿元，2008年11月-12月，公司以人民币5,390 万元（其中：现金人民币710.41 万

元、327,244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经评估的价值人民币4,679.59 万元）出资，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49%。 

三、南岭民爆本次终止含募投项目“民用爆破器材企业技术中心”在内的“南

岭科技园”项目建设的背景及原因 

（一）“南岭科技园”项目情况 

为建设募投项目“民用爆破器材企业技术中心”，2008年12月，公司在长沙

高新区麓谷园区购置39,937.42平方米（约合60亩）工业用地。由于“民用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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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企业技术中心”募投项目投资额度、建设面积不能满足长沙高新区园区土地

规划要求。为充分提高土地使用利用率，满足规划指标要求，从公司资金情况及

实际需求考虑，2011年8月26日，公司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由公司与

控股股东湖南省南岭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岭集团）合作建设“南

岭科技园”项目，双方签署了《合作建设“南岭科技园”项目协议》。公司募集

资金建设项目“民用爆破器材企业技术中心”，作为“南岭科技园”项目的一部

分，与“南岭科技园”项目整体规划，并保持原有投资规模和设计方案，由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独立实施建设，募集资金不足部分使用自有资金。同时，与南岭集

团合作建设“南岭科技园”内研发楼和倒班宿舍项目。 

“南岭科技园”项目总投资为11,056.48万元（不含土地购置费用），其中民

用爆破器材企业技术中心投资2,200万元。2011年9月5日，由于公司启动与湖南

神斧民爆集团有限公司的重组整合，该项目暂缓建设。 

公司计划用于“民用爆破器材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为2,200

万元。截止2012年12月31日，该项目已累计投入金额1,210.71万元。 

（二）终止“南岭科技园”项目的原因 

公司与湖南神斧民爆集团有限公司整合重组后，情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

湖南神斧民爆集团有限公司下有长斧众和科技有限公司和斧欣科技有限公司等

两大科技研发型公司，而且根据公司整合重组后战略发展目标，原“南岭科技园”

项目建设规划不能满足公司规划发展需要，为充分统一合理有效配置公司内部资

源，避免重复投资建设，公司决定终止含募投项目“民用爆破器材企业技术中心”

在内的“南岭科技园”项目建设。 

（三）本次募投项目终止后原项目建设用地的处置安排 

“民用爆破器材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终止后，公司将依法依规处置因项

目建设所征用的土地。 

四、剩余募集资金全部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情况 

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已累计使用14,029.96万元，尚未使用

募集资金150.68万元(含利息收入110.64万元)。在终止“民用爆破器材企业技术

中心”项目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全部完成，公司拟将

剩余资金150.68万元全部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购买原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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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岭民爆本次终止含募投项目“民用爆破器材企业技术中心”在内的“南

岭科技园”项目建设及将剩余募集资金全部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履行

的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批情况 

2013 年4月2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含募投项目“民用爆破器材企业技术中心”在内的“南岭科技园”项目建设及将

剩余募集资金全部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该事项尚须提交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意见 

针对本次终止含募投项目“民用爆破器材企业技术中心”在内的“南岭科技

园”项目建设及将剩余募集资金全部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独立董事

张克东、鲍卉芳、刘宛晨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终止含募投项目“民用爆破器材企业技术中心”在内的“南岭科技园”

项目建设，是基于对项目实施客观环境和可行性进行充分了解分析后作出的决

策，符合公司整合重组后的实际发展需要，有助于实施公司发展战略，统一合理

配置资源。终止该项目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三）监事会的意见 

2013 年4月21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含

募投项目“民用爆破器材企业技术中心”在内的“南岭科技园”项目建设及将剩

余募集资金全部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终止含

募投项目“民用爆破器材企业技术中心”在内的“南岭科技园”项目建设，符合

公司长远发展规划，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节

约建设成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事项，决策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出现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形。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5 
 

南岭民爆本次终止含募投项目“民用爆破器材企业技术中心”在内的“南岭

科技园”项目建设及将剩余募集资金全部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

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该事项履行

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是基于公司目前外部经营环境和

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所作出的审慎决策。本保荐机构对南岭民爆本次终止含募投项

目“民用爆破器材企业技术中心”在内的“南岭科技园”项目建设及将剩余募集

资金全部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后方可实施。  

 

保荐代表人：罗浩   张文奇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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